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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组织实施机构

项目主管单位为：肇庆市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；项目实施单位为：肇庆市端

州区土地储备中心；资产持有单位为：肇庆市丰迎投资有限公司。

2.项目情况

本项目包含 1宗地块，相关信息如下：

序号 地块名称 位置
面积（单位：

公顷）

1 风华锂电地块收储项目 二桂路北、太和路西 3.82

合计 3.82

二、应付本息情况

1.存量债券资金列式

风华锂电地块收储项目，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0.00 万元。

2.还本付息测算

本年度计划融资金额为 25,400.00 万元。期限为七年，假设融资利率 2.28%，

每半年支付利息，第七年末偿还本金，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：

项目还本付息测算汇总表

金额单位:人民币万元

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计

已融资

第一年 25,400.00 25,400.00 2.28% 579.12 579.12

第二年 25,400.00 25,400.00 2.28% 579.12 579.12

第三年 25,400.00 25,400.00 2.28% 579.12 579.12

第四年 25,400.00 25,400.00 2.28% 579.12 579.12

第五年 25,400.00 25,400.00 2.28% 579.12 579.12

第六年 25,400.00 25,400.00 2.28% 579.12 579.12

第七年 25,400.00 25,400.00 2.28% 579.12 25,979.12

合计 25,400.00 4,053.84 29,453.84

3.本次融资前，项目未发生融资行为，未产生相关融资成本。

三、净现金流入

（一）项目自身营运收益

1.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

（1）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、监管、财政、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


















